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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鑒於醫療院所為協助衛生福利部推動公費疫苗接種政策，擔負疫苗保管之責任，惟本週

梅姬颱風肆虐全臺，停電戶數超過 300 萬戶，恐因冷藏設備異常，致疫苗毀損。然此終屬天災因

素所生，要難強令院所負不可抗力責任。爰建請衛生福利部應寬認天災所致公費疫苗毀損之賠償

責任。 

說明： 

(一)疫苗接種為疾病防治上最具成本效益之公共衛生措施，世界衛生組織及各國均將其視為

防疫之重要環節。醫療院所為協助衛生福利部推動公費疫苗接種政策，提供接種服務，同時肩負

疫苗保管之責任。 

(二)然本週梅姬颱風肆虐全臺，停電戶數超過 300 萬戶，倘停電時間過長，超過不斷電系統

儲存之電力，恐發生疫苗毀損之問題。雖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公費疫苗毀損賠償等級」

，旨揭情形或屬「因災害等所致之不可抗力因素，致疫苗毀損者」，惟此終須經地方衛生局（所

）研判處理，且本次颱風風強雨驟，亦難強求院所於颱風期間，將疫苗依災害疫苗冷儲應變處理

作業流程後送至衛生所（局）。是考量颱風之災情及現實狀況，爰建請衛生福利部應寬認天災所

致公費疫苗毀損之賠償責任。 

提案人：李彥秀  蔣萬安 

連署人：陳宜民  陳 瑩 

六、有鑑於現行長照工作服務人員之勞動條件不佳，工作強度高、薪資低，導致整體長照服

務人力發展緩慢。未來長照預算大幅增長，理應改善服務人員之勞動條件，增加從事長照工作之

誘因。又未來長照之發展以社區化、在地化為主軸，居家服務之需求勢必大幅增加。爰建請衛生

福利部研議居家服務員執行不同強度之工作應採「不同工不同酬」之計算方式，使執行較高強度

之服務員獲得較高之報酬，促進居家服務人力之勞動條件改善及其公平性。並將調整之幅度、所

需之經費等相關資料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鍾孔炤 

連署人：楊 曜  陳 瑩 

散會 

 
（台下：違法會議！違法會議！）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請問委員會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修正？沒有意見？好，沒有意見。 

本日會議議程為(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本院委員王育

敏等 17 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三)民進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

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五)親民

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第七十四條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六)委員鍾孔

炤等 17 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林淑芬等 18 人擬具「勞動基

準法第三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322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3 期 委員會紀錄 

（台下：違法會議！違法會議！） 

廖委員國棟：（在台下）現在是要這樣解決嗎？ 

王委員育敏：（在台下）照程序開會。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現有陳委員曼麗等提案停止詢答、討論，宣讀條文。 

有沒有反對？有沒有意見？好，沒有意見，請宣讀條文。 

（台下：陳瑩下台！陳瑩下台！） 

（現場一片混亂）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二十三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

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等

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二十四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

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不受

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

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行業，

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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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作採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應給予勞工至少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

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

假，每八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

，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親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七條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 

王委員育敏等 17 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雇主或事業單位每年應依下

列規定給予勞工特別休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 

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五、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六年未滿者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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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年以上九年未滿者二十一日。 

四、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滿者二十八日。 

五、滿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三十日。 

鍾委員孔炤等 17 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 

一、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應給休假四日。 

二、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每年應給休假七日。 

三、三年以上未滿六年者，每年應給休假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未滿九年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未滿十四年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應給休假三十日。 

勞工到職日之隔年一月一日起，得與雇主協議按前項之標準依比例計給特別休假

後，改採曆年制累計特別休假日數，雇主不得拒絕。 

勞工於非自願離職時，當年度之服務年資，應按第一項之標準依比例計給特別休

假。 

林委員淑芬等 18 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八條  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四日。 

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三、三年以上六年未滿者十四日。 

四、六年以上九年未滿者二十一日。 

五、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滿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 

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應給休假加至三十日。 

民進黨黨團提案條文： 

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

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七十四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檢查機

構申訴。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對勞工為下列各款之行為： 

一、解僱、調職、不合理之管理措施、工作條件之不利處置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二、終止、解除、變更或不給予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 

親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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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條  雇主不得因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勞工法令規定時，向雇主申訴，或向

主管機關檢舉露違反本法之行為，或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而予以解僱、調職、

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

利之處分者，無效。 

主管機關應對檢舉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外，公務員如有洩密情事，應依法追究刑

事及行政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七十八條之一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依第二項之規定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

三項、第六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或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

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

低標準。 

有前項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依下列標準處罰鍰： 

一、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三十人以上未滿二百人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 

三、二百人以上未滿五百人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四、五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條文：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四

十六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

六十八條或第七十條規定。 

二、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親民黨黨團提案條文：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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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第六項、第四十六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

十條。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

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

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規定或第七

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令其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林委員淑芬等 18 人提案條文：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三十人以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三十人以上一百人以下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之罰鍰，於一年內重複

違反同一法條之事業單位，加重處以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

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九

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

準。 

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台下：會議無效！會議無效！）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現有陳委員曼麗等提案停止詢答及討論，議事人員逐條宣讀後立即處理。現已宣讀完畢。請

問有無異議？ 

（台下：沒有！） 

（台下：抗議！）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本席宣告：宣告停止詢答，停止討論，現在進行處理。 

（台下：會議無效！會議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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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本席宣告：本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七案審查完竣，全案送院會黨團協商。 

（台下：會議無效！會議無效！）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現有陳委員曼麗等提案針對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為之決議提出復議。有沒有反對

？有無異議？ 

（台下：反對！） 

（台下：會議無效！會議無效！）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反對？那我們復議沒有通過。復議通過…… 

（台下：會議無效！會議無效！）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本黨提出復議案，並反對復議案。 

（台下：會議無效！會議無效！）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本席宣告：本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七案審查完竣，全案送院會黨團協商；併案擬具審查報告

送院會；院會討論，由本席擔任說明人。請問有無異議？ 

（台下：沒有！） 

（現場一片混亂） 

主席：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9 時 16 分） 

附錄： 

一、陳委員曼麗等提案： 

針對本次會議議程所列各案，提出停止報告及詢答，請議事人員逐案宣讀條文，宣讀後並請

立即處理。 

提案人：陳曼麗  吳焜裕  黃秀芳  吳玉琴  劉建國  

林靜儀  鍾孔炤 

二、陳委員曼麗等提案： 

針對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7 案，提案停止討論，各案之條文均保留，均

審查完竣，並須交黨團協商，院會討論各案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並請分別擬具審查報

告提報院會。 

提案人：陳曼麗  吳焜裕  黃秀芳  吳玉琴  林靜儀  

鍾孔炤  劉建國 

三、陳委員曼麗等所提復議案： 

針對審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所為之決議提出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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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陳曼麗  吳焜裕  黃秀芳  吳玉琴  林靜儀  

鍾孔炤  劉建國 


